附件3：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2024年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和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检查技术服务项目》

评分细则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总分为100分，评分细则详见下表。

	一、技术部分（55分）

	评价指标
	评审因素
	评分细则

	技术部分

（55分）
	对本次技术服务重难点的认知和对策

（10分）
	1.对本项目的重难点有充分的认识，措施具体，针对性强，得10分；

2.对本项目的重难点有认识，措施有针对性但不具体，得6分；

3.对本项目的重难点没有充分的认识，得3分；

4.内容不符合要求或未提供相关内容，得0分。

	
	编制本次技术服务的服务方案

（25分）
	1.投标人针对本次初步设计评审服务方案具体详实，资源配备合理，对工作内容及计划安排合理，得25分；

2.投标人针对本次初步设计评审服务方案较为具体，资源配备基本合理，对工作内容及计划安排基本合理，得18分；

3.投标人针对本次初步设计评审服务方案不具体，资源配备、工作内容及计划安排一般，得10分；

4.内容不符合要求或未提供相关内容，得0分。

	
	保证本次技术服务工作所采取的措施

（10分）
	1.资源配备合理，针对本项目编制具体的工作制度，工作计划安排合理，质量控制措施合理，得10分；

2.资源配备合理，针对本项目编制具体的工作制度，工作计划安排合理，质量控制措施基本合理，得6分；

3.保证初步设计评审服务所采用的措施不合理，得3分；

4.内容不符合要求或未提供相关内容，得0分。

	
	合理化建议

（10分）
	1.关于本次技术服务内容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合理可行，得10分；

2.关于本次技术服务内容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基本合理，得6分；

3.关于本次技术服务内容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差，得3分；

4.内容不符合要求或未提供相关内容，得0分。

	二、商务部分（35分）

	评价指标
	评审因素
	评分细则

	综合实力（35分）
	项目组人员配置（20分）
	项目组成员（不少于3人，含项目负责人）评分标准如下：

项目负责人具有副高级或以上职称，得10分；具有中级及以下职称或没有职称不得分。此项满分10分。
项目组成员（项目负责人除外）具有副高级或以上职称，得2分/人，最高5分；具有中级职称，得2分/人。具有中级以下职称或没有不得分。此项满分10分。

注：投标人应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未提供有效证明文件不得分。

	
	业绩情况

（15分）
	提供与地市级政府主管部门签订的同类专业技术类检查购买服务合同，得6分/项；提供与市属区级政府主管部门签订的同类专业技术类检查购买服务合同，得3分/项；没有不得分。

本小项满分15分。
注：本项须提供项目业绩的中标通知书（如有）、合同关键页（包括合同名称、服务范围、合同签订时间及签字盖章页等），或发包人出具的证明材料或文件的扫描件。未提供证明材料的不得分。

	三、经济价格指标评分（10分）

	评审指标
	评审因素
	评分细则及分值范围

	经济价格
	投标报价
	经济价格标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100。

上述公式中的“评标基准价”是指满足项目需求书要求且经评审后的最低评审价格，其价格分为满分。“投标报价”是指经评审后的投标报价。


说明：

（一）将所有商务技术评价指标所得实际评价分数相加，即为该投标人的商务技术评价得分，所有评委评出的商务技术评价得分取平均值为该投标人的商务技术标得分。

（二）经济价格标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指标权重×100。

上述公式中的“评标基准价”是指满足项目需求书要求且经评审后的最低评审价格，其价格分为满分。“投标报价”是指经评审后的投标报价。

（三）投标最终得分=技术标得分＋商务标得分＋经济价格标得分。

